
地工技術稿件作業程序 

(2008.1.23 修訂) 

(2008.2.29 修訂草案) 

 

 

 編輯委員會選定專輯主題與主編 

主編提出邀稿名單(題目及作者)經編輯委員會確認，正式發函邀請 

(出刊前 75 天) 

作者進稿，由基金會寄審查委員(每篇兩位)審查 (10 天) 

(其中一位如有審查意見為退稿，則須轉由常務編輯再審) 

審查意見(以不公開審查委員名字)方式彙整後寄作者修改 (7 天) 

注意事項：所有參與作業人員，對審查委員姓名應絶對保密 

主編提出與邀稿篇數相當之審查委員名單(不指定篇名)， 

再由編輯委員會確認各篇之審查委員名單 

注意事項：總編輯可調整或補充審查委員名單 

(出刊前 45 天) 

 

作者修正後進稿，由基金會進行編輯排版作業(3-5 天) 

作者初校(3 天) 

主編及常務編輯二校(3 天) 

定稿送印 


